
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 

安全要求编制说明 

  近几年来，由于电动自行车便捷、省力，价格低，受到人们的欢迎，市场不断扩

大，用户的需求也呈现出多样化发展，为了迎合人们的口味，我国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取消了已经成为摆设的人力骑行功能，取消了脚踏、链条和飞轮，电池容量扩

大，速度提高、重量加大，已经完完全全成为一辆摩托车。而我国最初对电动自行车的管

理没有及时到位，使得这类车辆基本上是以电动自行车的面目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 

2005 年 5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安全法》明确了符合电

动自行车标准要求的电动自行车作为非道路车辆可以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按照我国道路

交通管理，而超出电动自行车标准的，由动力驱动的这部分车辆则应纳入机动车管理范畴。

因此须尽快制定我国电动摩托车标准和企业及产品准入机制，将电动摩托车产品纳入机动

车辆，进行规范管理。 

电动摩托车标准制定工作，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电动车辆分委会，摩托车分

委会共同组织，吸收行业相关的单位（包括摩托车企业，电动自行车企业，摩托车、电动

自行车检测机构，电动汽车企业、电池企业、电机企业）组成标准起草工作组，共同讨论、

开展标准的制定工作。工作组单位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序号 单位名称 

1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7 浙江星月神电动车有限公司 

2 
上海机动车检测中心 
上海摩托车研究所 

8 中炬森莱高技术有限公司 

3 中国轻骑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9 上海安乃达驱动技术有限公司 

4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10 天津清源电动车辆有限公司 

5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11 
国家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 

6 中国群升集团浙江千禧工贸有限公司   

2006 年 6 月 29 日在天津召开了标准起草工作组第一次会议，讨论确定了首批制定的

6 项标准，并初步确定了 6 项标准的结构框架。六项标准分别为：《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

便摩托车安全要求》、《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动力性能试验方法》《电动摩托车和

电动轻便摩托车能量消耗率及续驶里程试验方法》《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

术条件》《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定型试验规程》《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用

电机及控制器技术条件》 



其中《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安全要求》标准，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为主

执笔单位，起草组成员共同参加标准的研究、讨论与试验证工作。 

1、标准的制定原则 

标准起草前，了解到目前国际上没有电动摩托车方面的标准，我们只收集到台湾的有

关电动脚踏车的标准草案。本标准的起草主要参照了现有 GB/T 18334.1～.3-2001《电动

汽车安全要求》、GB 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以及台湾的 CNS《电动机

器脚踏车安全要求（草案）》（Safety requirements for electric motorcycle(Draft)）并结合目

前我国电动摩托车的产品实际状况起草形成了该标准讨论稿。 

因考虑不限制电动摩托车的技术发展，标准初步暂制定为推荐性国家标准，以指导和

规范电动摩托车企业产品的设计和生产。该标准只规定电动摩托车不同于燃油摩托车，针

对电驱动的特点，规定相关的安全要求，而与燃油摩托车一致的安全要求则要满足燃油摩

托车的标准要求，例如：制动、外部凸出物、扶手等相关标准。 

2、标准起草过程说明 

    2006 年 6 月 29 日-30 日第一次会议，在天津召开标准起草工作组会议，讨论标准框

架和主要内容构成。 

2006 年 9 月 8 日-9 日第二次会议，在上海召开标准讨论会，对形成的标准草案进行

讨论，国家发改委产业政策司王富昌副司长、于永波处长出席会议并作指导，参加会议的

还有上海、江苏、浙江省经委领导，中机车辆中心、4 个摩托车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无锡

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电动自行车企业及标准起草工作组单位，与会代表对包

括电动摩托车安全要求在内的 6 项标准进行了逐条的讨论。并听取了地方经委对电动摩托

车行业的发展以及标准起草的建议。 

标准起草工作组对第二次会议上对标准提出的修改意见，对标准进行了修改，并针对

标准内容以及标准的可操作性采用 4 辆不同形式的目前称为豪华款的电动自行车（实为电

动摩托车）进行了试验验证，结合试验的情况，对标准进行了修改，形成标准草案第二稿。 

2006 年 10 月 8 日-9 日第三次会议，在无锡召开电动摩托车标准研讨会及标准讨论会，

研讨会邀请了世界电动车协会主席陈清泉、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亚太电动车协会执行

委员周鹤良、公安部交通科学研究所应朝阳、电工协会电动车辆分会秘书长孙力及电动车

辆企业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各位专家对电动车辆管理以及对标准制定的一些想法。研讨

会后对标准进行进一步讨论，产业政策司于永波、公安部无锡交通管理科学研究院应朝

阳 、吴云强出席会议，工作组成员以及特邀代表参加会议。会议讨论后，要求对车辆的



耐振动可靠性进行进一步的摸底试验，并决定将该内容及确立的试验方法放到通用技术条

件标准中。 

会后，工作组成员单位星月公司提供电动车轮圈产品送钱江摩托车公司进行试验，同

时按照摩托车传统的振动试验方法进行整车试验。总结在台加上进行振动试验的方法。 

2007 年 1 月 30-31 日，中国汽车技术中心及上海摩托车研究所两级标准的主笔单位，

对整车的 5 项标准进行了一次统稿，确定了最后的征求意见稿，发工作组成员单位却意见 

3、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标准主要针对电驱动，动力源使用的是蓄电池、驱动系统采用的是电机，因此标准在

其电动摩托车的结构上要考虑整车电安全的防护设计、蓄电池安全、充电安全；同时因驱

动方式不同还要考虑与传统燃油摩托车不同的机械安全要求、使用安全要求。 

3.1 标准名称：由最初的《电动摩托车安全要求》，讨论后按照摩托车标准体系修

改为《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安全要求》 

3.2 标准范围：本标准适用于带有电驱动的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 

   3.3  术语和定义：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的定义是大家最为关注和意见分歧

较大的，两次会议讨论统一认识的是在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的划分上，不要加入

功率指标。经过通过多次，不断反复的修改，最终考虑与传统燃油摩托车的关系，依据《道

路交通法》，同时考虑与电动自行车标准的衔接，进行了规定。 

    电动摩托车：由电力驱动的最高设计车速大于 50 km/h 的两轮摩托车或整车整备质量

不超过 400kg 的三轮摩托车。 

 电动轻便摩托车 electric mope ：由电力驱动的最高设计车速大于 20km/h 或整车整备

质量大于 40kg 的两轮轻便摩托车、及由电力驱动的三轮轻便摩托车。 

   本标准中为了标准内容叙述方便，增加了电器的术语和定义，本术语只适用于本标准。 

3.4  电安全要求 

 3.4.1   电动车辆是靠大电流支持其正常工作，电子电路是大功率点电器，当其发生

故障（短路或过载）时，可能使电器成为潜在危险（发热、燃烧），或在其发生故障的瞬

间，本身就可能是危险源（电火花引爆电池箱中积存的氢氧气体）。 

    因此标准中对电池箱的散热通风；防止气体聚集；设计上应有断路器，保证在出现故

障时能够断开电路连接提出要求。 

3.4.2 触电防护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带电部件以及外露可导电部件的触电防护要求。 



     绝缘电阻：电动车辆属于露天运转电器，雨淋和受潮都会造成电器的不安全，考虑

到不同车辆采用的电压不同，因此本标准第一稿的绝缘电阻值采用 1kΩ/标称电压，会议

讨论认为参照，电动自行车的标准，绝缘电阻值规定为 2MΩ，既可满足要求。实际测量

中确实是如果绝缘效果好，绝缘电阻值均很大，如果绝缘有问题肯定低于 2MΩ。 

3.4.3 因车辆经常需要充电，本标准规定了车辆与充电电源连接时的安全要求。 

3.5  机械安全 

对区别于传统燃油摩托车的机械安全方面规定了要求，例如：“可行驶状态”提示信

号。因电驱动车辆没有发动机怠速，在电源接通的情况，踩到加速踏板，车辆就起动，很

容易在无意识的情况下造成误操作，因此必须有提醒装置。提示驾驶员在这种状态下，车

辆可以运行。另外电动摩托车电量完全消耗掉后，车辆会立即停止，这样在路上行驶时会

造成很大的危险。因此标准必须规定，车辆设计上要保证有最低电量显示，以提示驾驶员，

保证车辆驶离道路危险区域。标准讨论过程中代表一致认为电动摩托车重量较大，如果没

电，推行到能够充电的地方，难度较大，因此，希望标准中规定的车辆设计的最低电量提

示时车辆至少能够行使 3km。 

     3.6  规定了绝缘电阻、耐电压试验、耐水测试的试验方法。耐电压试验、耐水测试

验方法与电动汽车安全要求标准的试验方法基本保持一致。 

 3.6.1  防过充电、防爆试验：针对标准草案第 2 稿中整车防过充电、防爆试验要求，

讨论过程中大家认为，电池已经进行了防过充、防爆试验，整车就没必要在进行，标准目

前采用会议建议，取消该试验要求。……. 

   3.7  说明书： 

       因电动车其使用特性，在标准中对产品使用说明书中需要特别强调的内容进行了

专门的规定。 

 
 
 
 

电动摩托车标准起草工作组 


